

附件1
申报参考材料

一、必备基础文件
（一）《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申报表》；
（二）《申报机构材料汇总清单》（各机构依据本通知的“申报材料要求”按顺序编制）。
二、基础条件对应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复印件；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三）机构在“信用中国”及“政府采购网”网站的无不良记录查询结果截图打印件（查询日期须在申报截止日期前1个月内）；
（四）《机构独立性承诺书》（集团或法人代表无关联长护服务机构）。
三、评估能力对应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专职评估人员花名册》（含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专业背景、职称、从业年限、劳动合同编号、在本单位起始工作时间）；
（二）所有评估员、评估专家的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劳动合同复印件；
（三）证明评估人员从事评估工作年限及累计有效评估人数的相关材料（如过往项目报告签字页、工作量确认函等）；
（四）评估人员参加的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相关证明文件；
（五）近五年（2020年至今）承接的政府或大型机构评估类项目的中标通知书/合同关键页复印件；
（六）入围各地区民政部门“老年人服务消费券”评估机构名单的公告、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材料（消费券评估系统机构端后台截图、消费券核销页面等）；
（七）代表性项目评估报告（脱敏处理后）及有效评估人数规模说明。
（八）《评估设备清单》（含设备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购置时间）；
（九）《评估专用车辆情况总表》（含车牌号、品牌型号、权属性质自有或租赁）；
（十）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或《车辆租赁合同》复印件（车辆须登记在机构名下）。
四、信用评价对应申报材料：
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、所有评估人员（与人员花名册相符）无犯罪记录证明及个人信用报告。
五、质量保障对应申报材料：
（一）《办公信息化设备清单》（含电脑、打印机、网络设备等软硬件配置情况）；
（二）承诺书：承诺能够按照国家及沈阳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要求，使用全国统一的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功能模块，并按要求完成机构及人员信息维护、评估数据实时上传等工作；
（三）《办公信息化设备清单》（含电脑、打印机、网络设备等软硬件配置情况）；
（四）承诺书：承诺能够按照国家及沈阳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要求，使用全国统一的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功能模块，并按要求完成机构及人员信息维护、评估数据实时上传等工作。
六、管理制度文件：
（一）加盖公章的制度文件清单；
（二）服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信息统计、内控管理、人员管理、档案管理、长护险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等核心制度的书面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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